
中地大京团发〔2026〕4号


关于印发修订后的《共青团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委员会贯彻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级团学组织：

现将修订后的《共青团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委员会贯彻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共青团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委员会贯彻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实施办法
共青团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委员会

2026年3月26日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团委办公室        2026年3月26日印发

附件：

共青团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委员会

贯彻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实施办法

第一章  总 则

第一条 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，规范团委班子决策行为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，根据《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贯彻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实施办法》（中地大京党发[2023]105号），结合团委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章  决策范围

第二条  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，是指重大决策、重要干部任免、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，必须经团委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作出决定的制度。

第三条　 重大决策事项，是指事关团委改革发展和广大团员青年切身利益，依据有关规定应当由团委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的重要事项。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团委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和上级重要决定的重大措施；

（二）团委重大发展规划以及年度工作计划；

（三）团委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、修改和废除；

（四）团委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重要调整；

（五）校级及以上重大表彰；

（六）团委年度财务预算方案、决算情况的审定和预算执行与决算审计；

（七）安全稳定和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；
（八）其他重大决策事项。

第四条　 重要人事任免事项，是指由团委领导或指导的一类学生骨干和二类学生骨干的推荐、任免以及需要报送校党委审批的重要人事事项。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一类学生骨干：校团委学生兼职副书记、职能部门负责人，各学生组织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校学生会执行主席、校研究生会执行主席；
（二）二类学生骨干：学校层面学生组织（学生会、研究生会、北地青年传媒联盟、青年志愿者协会、大学生艺术团、大学生科技协会、红十字会学生分会）负责人；

（三）其他重要人事任免事项。

第五条 　重大项目安排事项，是指对团委规模条件、交流合作等产生重要影响的项目设立和安排。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校党委和上级团组织各类重点建设项目；

（二）重大合作项目；

（三）重要设备、大宗物资采购和购买；

（四）其他重大项目安排事项。

第六条 　大额度资金使用事项。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团委年度预算内大额度资金使用，单笔金额在1万元（含）以上，由团委班子讨论决定；

（二）未列入团委年度预算的预算追加，由团委班子讨论决定；

（三）其他需要团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大额度资金使用事项。
第三章  决策程序

第七条  “三重一大”事项提交集体决策前，应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论证，广泛听取并充分吸收各方面的意见。

第八条  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应以会议的形式集体研究决策，不得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方式代替会议决定。

第九条  会议决策“三重一大”事项，必须有半数以上会议成员到会方能举行，并保证与会成员有足够的时间听取情况介绍、充分发表意见。
第十条  会议决策“三重一大”事项，应坚持一题一议，与会人员要充分讨论，对决策建议应分别表示同意、不同意或缓议的意见，并说明理由。主要负责人应严格执行末位表态的规定。会议决策中意见分歧较大或者发现有重大情况尚不清楚，应暂缓决策，待进一步调研或论证后再作决策。

第十一条  参与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决策的个人对集体决策有不同意见，可以保留或向上级反映，但不得擅自改变或拒绝执行。如遇特殊情况需对决策内容作重大调整，可重新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。

第十二条  会议决策的事项、决策过程、参与人及其意见、表决情况、结论等内容，应当完整准确记录并存档备查。

第四章  保障机制

第十三条  如有涉及本人或亲属利害关系，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决策的情形，参与决策或列席人员应当回避。

第十四条  “三重一大”决策事项由团委办公室负责督办，并及时将落实情况向团委书记汇报。

第十五条  凡属下列情况，依纪依法追究有关责任者的责任：
（一）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，不执行或擅自改变集体决定；

（二）未经集体讨论而由个人决策、事后应通报而不通报；

（三）未提供全面真实情况而直接造成决策失误；

（四）执行决策后发现可能造成失误或损失而不及时采取措施纠正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严重后果；

（五）其他违反本办法的情节。

第四章  附 则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团委负责解释。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校团委贯彻落实 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实施细则》（团发〔2020〕6号）废止。
共青团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 ）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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